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灣仔區議會行動清單 

 

項號 
會議日期／ 

會議議程 
項目 負責人 行動／目前情況 

1. 11.3.2014/ 

議程第 4 項 

 

二○一四/二○一五年度
區議會撥款分配 

 

區議會於第十五次會議
通過區議會內務工作小
組及撥款及財務委員會
於 2月 25日會議建議的
2014/15 年度區議會撥
款分配原稿。 

 

秘書處 民政事務總署於 3 月尾已確認 2014/15 年
度灣仔區議會獲分配 1,150 萬元的撥款，

直接舉辦或資助團體推行社區參與活
動，其中 80 萬元撥作推廣文化藝術活動。 

 
秘書處按須滾存的數額（詳情見附頁一）
及最新的撥款總額，建議維持上次會議通
過的預算開支，並於 4 月 22 日的區議會
內務工作小組及 4 月 29 日的撥款及財務
委員會討論。委員會的建議預算開支見附
頁二，現請區議會討論及通過。 

 

 

 

 

灣仔區議會秘書處 

二○一四年五月 


